
广发基金 B002

国泰基金 B002

工银瑞信基金 B004

华宝基金 B002

海富通基金 B014

汇添富基金 B002

华夏基金 B006

嘉实基金 B004

建信基金 B012

交银施罗德基金 B003

诺安基金 B003

南方基金 B037

平安基金 B035

鹏华基金 B036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B038

上投摩根基金 B006

申万菱信基金 B006

泰康基金 B002

万家基金 B002

兴华基金 B003

新沃基金 B006

兴银基金 B046

兴证全球基金 B003

易方达基金 B046

银华基金 B003

永赢基金 B003

中庚基金 B003

中海基金 B002

中欧基金 B006

中融基金 B032

招商基金 B006

688396 华润微 B032

688425 铁建重工 B022

688486 龙迅股份 A07

688489 三未信安 B042

688500 慧辰股份 B016

688515 裕太微 A09

688515 裕太微 A10

688515 裕太微 A08

688517 金冠电气 B032

688553 汇宇制药 B023

688599 天合光能 A15

688599 天合光能 A16

688599 天合光能 A17

688599 天合光能 A18

688607 康众医疗 B027

688608 恒玄科技 B036

688617 惠泰医疗 B029

688678 福立旺 B015

688680 海优新材 B032

688767 博拓生物 B024

688787 海天瑞声 B037

688789 宏华数科 A11

688789 宏华数科 B049

688799 华纳药厂 B015

华安匠心甄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12

财通基金 B002

B030大成基金

东方基金 B012

蜂巢基金 B002

富国基金 B003

富荣基金 B006

603885 吉祥航空 B027

603906 龙蟠科技 B045

603906 龙蟠科技 B046

603918 金桥信息 B004

603949 雪龙集团 B023

605001 威奥股份 B028

605081 太和水 B026

605117 德业股份 B024

605136 丽人丽妆 B023

605566 福莱蒽特 B020

688010 福光股份 B025

688027 国盾量子 B036

688050 爱博医疗 B011

688058 宝兰德 B028

688071 华依科技 B031

688077 大地熊 B027

688096 京源环保 B019

688107 安路科技 B023

688156 路德环境 B024

688167 炬光科技 B018

688189 南新制药 B022

688203 海正生材 B052

688207 格灵深瞳 A05

688217 睿昂基因 B015

688230 芯导科技 B020

688252 天德钰 B014

688267 中触媒 B035

688296 和达科技 B022

688328 深科达 B026

688338 赛科希德 B019

688339 亿华通 B017

601688 华泰证券 B008

601727 上海电气 B024

601777 力帆科技 B043

601789 宁波建工 B020

601800 中国交建 B013

601828 美凯龙 B014

601866 中远海发 B029

603033 三维股份 B015

603087 甘李药业 B010

603102 百合股份 B024

603108 润达医疗 B022

603118 共进股份 B015

603158 腾龙股份 B004

603176 汇通集团 B020

603190 亚通精工 A07

603197 保隆科技 B023

603213 镇洋发展 B034

603260 合盛硅业 B007

603307 扬州金泉 A07

603315 福鞍股份 B017

603335 迪生力 B008

603368 柳药集团 B026

603396 金辰股份 B035

603505 金石资源 B022

603559 中通国脉 B022

603690 至纯科技 B017

603711 香飘飘 B004

603730 岱美股份 B031

603810 丰山集团 B027

603817 海峡环保 B019

603858 步长制药 B005

600728 佳都科技 B009

600745 闻泰科技 B019

600764 中国海防 B021

600771 广誉远 B010

600777 新潮能源 B037

600789 鲁抗医药 B008

600790 轻纺城 B009

600797 浙大网新 B028

600828 茂业商业 B011

600875 东方电气 B026

600881 亚泰集团 B021

600882 妙可蓝多 B016

600900 长江电力 B020

600908 无锡银行 B044

600926 杭州银行 B013

600927 永安期货 B005

600971 恒源煤电 B028

600979 广安爱众 B024

601011 宝泰隆 B014

601012 隆基绿能 B018

601028 玉龙股份 B030

601099 太平洋 B025

601101 昊华能源 B024

601127 赛力斯 B015

601229 上海银行 B016

601231 环旭电子 B010

601258 庞大集团 B018

601311 骆驼股份 B004

601360 三六零 B037

601528 瑞丰银行 B021

601633 长城汽车 B036

600128 弘业股份 B005

600133 东湖高新 B005

600153 建发股份 B019

600158 中体产业 B004

600196 复星医药 B030

600208 新湖中宝 B001

600218 全柴动力 B023

600220 江苏阳光 B009

600260 ST凯乐 B011

600297 广汇汽车 B018

600319 亚星化学 B008

600345 长江通信 B004

600350 山东高速 B012

600368 五洲交通 B001

600377 宁沪高速 B020

600380 健康元 B008

600382 st广珠 B008

600395 盘江股份 B017

600418 江淮汽车 B014

600421 华嵘控股 B005

600469 风神股份 B012

600490 鹏欣资源 B025

600516 方大炭素 B014

600538 国发股份 B026

600547 山东黄金 A07

600549 厦门钨业 A11

600568 ST中珠 B025

600661 昂立教育 B034

600678 四川金顶 B018

600686 金龙汽车 A07

600705 中航产融 B027

002821 凯莱英 B034

002838 道恩股份 B009

002855 捷荣技术 B034

002856 美芝股份 B037

002859 洁美科技 B025

002900 哈三联 B031

002947 恒铭达 B028

002953 日丰股份 A11

002957 科瑞技术 B042

002973 侨银股份 B032

002980 华盛昌 B044

002986 宇新股份 A11

002997 瑞鹄模具 B022

003004 声迅股份 A13

003013 地铁设计 B029

003018 金富科技 B023

003037 三和管桩 B030

300475 香农芯创 B010

300510 金冠股份 B036

300520 科大国创 B043

300560 中富通 B021

300761 立华股份 B019

301059 金三江 B044

301069 凯盛新材 B019

301282 金禄电子 B048

600006 东风汽车 B001

600015 华夏银行 B026

600030 中信证券 B001

600038 中直股份 B005

600039 四川路桥 B035

600056 中国医药 B029

002411 *ST必康 B030

002413 雷科防务 B011

002433 ST太安 B030

002503 搜于特 B033

002513 蓝丰生化 B014

002545 东方铁塔 B007

002548 金新农 B007

002569 *ST步森 B021

002570 贝因美 B044

002574 明牌珠宝 B007

002577 雷柏科技 B033

002586 *ST围海 B014

002587 奥拓电子 B016

002598 山东章鼓 B020

002600 领益智造 B031

002616 长青集团 B028

002617 露笑科技 B029

002628 成都路桥 B007

002663 普邦股份 B017

002683 广东宏大 B039

002694 顾地科技 B033

002721 金一文化 B007

002728 特一药业 B010

002751 st易尚 B010

002758 浙农股份 B018

002777 久远银海 B011

002785 万里石 B016

002790 瑞尔特 B027

002792 通宇通讯 A05

002798 帝欧家居 B031

002812 恩捷股份 B024

001230 劲旅环境 B015

001260 坤泰股份 A07

001283 豪鹏科技 B043

001288 运机集团 B021

002038 双鹭药业 B019

002043 兔宝宝 B025

002053 云南能投 B030

002060 粤水电 A14

002065 东华软件 B026

002125 湘潭电化 B017

002128 电投能源 B018

002155 湖南黄金 B043

002174 游族网络 B015

002200 ST交投 B050

002203 海亮股份 B018

002204 大连重工 B040

002231 奥维通信 B021

002237 恒邦股份 B003

002241 歌尔股份 B011

002268 电科网安 A06

002292 奥飞娱乐 B007

002298 中电兴发 A05

002302 西部建设 B020

002326 永太科技 B029

002337 赛象科技 B007

002339 积成电子 B025

002341 新纶新材 B023

002347 泰尔股份 B010

002354 天娱数科 B042

002379 宏创控股 B021

002407 多氟多 B011

000007 全新好 B013

000023 深天地A B016

000048 京基智农 B032

000058 深赛格 B008

000069 华侨城A B009

000089 深圳机场 B012

000150 *ST宜康 B011

000158 常山北明 B027

000498 山东路桥 B041

000546 金圆股份 B022

000560 我爱我家 B043

000572 海马汽车 B010

000584 哈工智能 B051

000589 贵州轮胎 B001

000597 东北制药 B013

000616 ST海投 B005

000676 智度股份 B034

000686 东北证券 B033

000700 模塑科技 B017

000715 中兴商业 B013

000719 中原传媒 B008

000752 ST西发 A05

000755 山西路桥 B046

000757 浩物股份 B028

000785 居然之家 B033

000876 新希望 A07

000949 新乡化纤 B001

000985 大庆华科 B016

000999 华润三九 B005

001208 华菱线缆 B017

001225 和泰机电 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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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3-022

债券代码：127063 债券简称：贵轮转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38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860.4360万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5%。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2月13日。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及监事会均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限

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

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详见 2023年2月

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根据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为438名激励对象办理了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的解除限售手续，即将上市流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19年12月9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在巨潮

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2、2019年12月11日，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19年12月13日，贵阳市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对〈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请示〉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

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19年12月10日至2019年12月20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9年12月

24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5、2019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2019年12月31日，公司披露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7、2020年1月16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相

关法律意见书，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2020年2月1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

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手续。 公司向444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2,212.50万股，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0年1月16日，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

日为2020年2月11日。

9、2022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

条件已经达成，该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43人，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735.20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77%，该部分股票已于2022年2月11日上市流通。 同

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

格的议案》，公司回购注销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7.90万股。 同时鉴于公司于2020

年7月、2021年6月分别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每股0.04、0.15元，公司将回购价格调整为

1.96元。 公司已于2022年3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股权激励对象由444人调整为441

人。

10、2022年3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公司于2022年4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现金股利，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导致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11、2023年2月1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聘请

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说

明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规定的条件进行了审查，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38人，可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60.436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5%。 具体如下：

（一）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届满的情况说明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36个月、48个月，具体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

票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0年2月11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限售期于2023年2月10日已届满。

（二）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解除限售安排 是否满足条件说明

1、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需满足下列指标：

（1）以2018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0%，且不

低于2021年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水平；

（2） 以2018年净资产收益率为基数，2021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不

低于42%，且不低于2021年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水平；

（3）2021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85%。

注：“同行业”指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中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若公司当

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房屋征收补偿事项等影响净资产、净利润

的行为，则对应新增加的净资产、净利润不计入当年以及未来年度净资产

和净利润增加额的计算，以上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需扣除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2021年度财务报告：

（1）扣除房屋征收补偿款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

支付费用的影响后，公司净利润为29,573.52万元，与2018

年相比增长了235.40%。 净利润增长率高于60%，达到对标

企业75分位值并排名第一， 且超过同行业平均水平

（150.60%），符合该项业绩考核指标。

（2）扣除房屋征收补偿款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

支付费用的影响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7.82%，与2018年

相比增长了198.47%。 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高于42%，达到

对标企业75分位值并排名第一， 且超过同行业平均水平

（-22.39%），符合该项业绩考核指标。

（3）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99.10%，不低

于85%，符合该项业绩考核指标。

综上，公司业绩符合前述指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4、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按照《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个

人考核等级为优秀、良好及合格的激励对象，可按照各等级对应的解除限

售比例对该解锁期内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全部或部分解除限售。

具体对应的考核分数及依据考核结果可解除限售比例如下：

考核

等级

考核评分 考核结果定义

解除限售

比例

优秀

80 分 （含 80

分）以上

超额完成任务， 工作超出期

望，有突出业绩

100%

良好

70 分 （含 70

分）—80分

较好完成任务， 部分工作超

出期望，业绩正常

90%

合格

60 分 （含 60

分）—70分

完成本职任务，业绩正常 70%

不合格

60分（不含60

分）以下

部分工作未完成， 业绩有较

大改进空间

0

激励对象对应年度考核合格后才具备限制性股票当年度的解除限售资

格，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

售比例。 当年度激励对象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

格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441名激励对

象2021年度的个人绩效进行考核， 其中423人考核结果为

优秀，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为100%；13人考核结果为良好，

当期可解除限售比例为90%；2人考核结果为合格， 当期可

解除限售比例为70%；此外，本次限售解除前，1人离职、1人

退休、1人内退，该3人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公司及激励对象所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办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

锁事宜，并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本次未获准解除限售及已不符合激励条件人员剩余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情况

1、2022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

价格的议案》，公司回购注销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7.90万股。 已于2022年3月30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由444人调整为441人。

2、2022年3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公司于2022年4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现金股利，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导致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除以上变化外，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解除限售性质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2月1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860.4360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75%。

3、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38名。

4、本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含转增股本）

已获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含转

增股本）

本次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含转增股本）

剩余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含转增股本）

黄舸舸 董事长 36.00 12.00 12.00 12.00

王鹍 董事、总经理 28.80 9.60 9.60 9.60

熊朝阳 副董事长、财务总监 28.80 9.60 9.60 9.60

蒲晓波 职工董事 28.80 9.60 9.60 9.60

王海 总工程师 28.80 9.60 9.60 9.60

蒋大坤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8.80 9.60 9.60 9.60

周秩军 副总经理 28.80 9.60 9.60 9.60

刘斌 副总经理 28.80 9.60 8.64 9.60

中层管理人员、其他核心骨干（430人） 2,362.68 785.76 782.196 787.56

合计（438人） 2,600.28 864.96 860.436 866.76

注1：因公司2022年实施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

股，根据股份情况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

注2：2022年2月第一次解限时，本次符合解限条件的438名激励对象中有6人考核结果

为良好（可解限比例为90%），共计1.80万股未获解限限制性股票已由公司回购注销；本次

解限时，符合解限条件的438名激励对象中有13人考核结果为良好（可解限比例为90%）、

2人考核结果为合格（可解限比例为70%），共计6.324万股未获解限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

回购注销。

注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售股份解锁后，其

所持股份锁定及买卖股份行为，应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17,830,800 1.55% -8,604,360 9,226,440 0.80%

高管锁定股 198,000 0.02% 0 198,000 0.02%

首发后限售股 - - - - -

股权激励限售股 17,632,800 1.54% -8,604,360 9,028,440 0.79%

2、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9,537,754 98.44% +8,604,360 1,138,142,114 99.19%

3、股本总数 1,147,488,554 100.00% 0 1,147,488,554 100.00%

注：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份结构表为

准。 本股本结构表未考虑公司可转债转股和解锁后高管锁定股。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三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589� � �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3-023

债券代码：127063� � � �债券简称：贵轮转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8日收到控股股东贵阳市工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工投” ） 函告， 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可转债于

2023年1月13日～2月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1,984,500张， 占发行总量的

11.03%。 具体如下：

一、控股股东可转债配售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65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1,8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期限6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亿

元。 其中，贵阳工投获得配售4,997,419张，占此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27.76%。

二、本次可转债减持情况

持有人

本次减持前持

有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占

发行数量比例

减持方式

本次减持数量

（张）

本次减持

后持有数

量（张）

本次减持后

占发行总量

比例

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4,997,419 27.76% 大宗交易 1,984,500 3,012,919 16.73%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三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006� � � � � � �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2023———002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台

车型类别

产量 销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同期

累计

累计

增减

幅度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同期

累计

累计

增减

幅度

（%）

商

用

车

轻型货车 8,940

17,

344

8,940

17,

344

-48.

45

5,093

15,

502

5,093

15,

502

-67.

15

客车 424 819 424 819

-48.

23

272 834 272 834

-67.

39

客车非完整

车辆

147 835 147 835

-82.

40

103 831 103 831

-87.

61

基本型乘用车 0 247 0 247

-100.

00

0 13 0 13

-100.

00

汽车合计 9,511

19,

245

9,511

19,

245

-50.

58

5,468

17,

180

5,468

17,

180

-68.

17

其中：新能源汽

车

279 1,516 279 1,516

-81.

60

345 1,351 345 1,351

-74.

46

东风康明斯发

动机

10,

754

16,

536

10,

754

16,

536

-34.

97

12,

750

15,

204

12,

750

15,

204

-16.

14

说明：

1、本表为产销数据快报，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50%股份的合资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9日

证券代码：600368� �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2023-006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15-1号现代国际大厦28楼公司2809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1,722,7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2.56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持有（代表）股份591,722,718股，占截止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2月3日）公司总股份1,125,632,068股的52.5680%。 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566,285,7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

日（2023年2月3日）公司总股份1,125,632,068股的50.30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持有（代表）股份25,436,9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2月3日）公

司总股份1,125,632,068股的2.2598%。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梁定君、刘卓昀律师出席

会议进行见证。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张毅副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6名董事、3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6人，周异助、杨旭东、孟杰、邵旭东董事因其他公务不能

出席本次大会，特此请假，其中邵旭东是公司独立董事；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侯岳屏、谢沛锜监事因其他公务不能出席本次大会，特

此请假；

3、 董事会秘书黄英强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90,387,518 99.7743 1,335,200 0.2257 0 0.0000

同意韩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并接任监事会副主席职务，任期均从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日止。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公司变更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王小雪 590,383,903 99.7737 是

2.02 张劢 591,714,603 99.9986 是

同意王小雪女士、张劢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并由王小雪女士接任审

计委员会委员职务，由张劢先生接任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均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之日止。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变更

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24,101,

736

94.7509

1,335,

200

5.2491 0 0.0000

2.00

关于公司变更

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 - - - -

2.01 王小雪

24,098,

121

94.7367

2.02 张劢

25,428,

821

99.968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梁定君、刘卓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368� � � �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临2023-007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23�年2月8�日

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刘成伟先生的书面辞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独立董事刘成伟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鉴于刘成伟先

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刘成伟先生辞职需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能生

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在此之前，刘成伟先生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其在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中的相

关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刘成伟先生在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

的指导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9日

证券代码：600208�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23-006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

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3年2月8日接到股东函告，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事

宜，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9,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0%

解质时间 2023年2月7日

持股数量 209,991,540

持股比例 2.4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85,15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8.1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5%

持股数量（含一致行动人） 4,909,203,856

持股比例 57.0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957,045,99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0.6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6.02%

本次解质股份可能用于股东经营周转需要而进行质押。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质押情

况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9日

证券代码： 000949� � � � �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3-006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书》之反馈意见回复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221365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

月13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2）。

收到上述反馈意见通知书后，公司与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中所列问题进行了逐一

落实与核查，并按照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

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与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之反馈意见回

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0030�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3-00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基金2022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夏基金） 的股东Mackenzie�

Financial� Corporation持有华夏基金27.8%股权。 Mackenzie� Financial� Corporation

的控股公司IGM� Financial� Inc.将刊发其2022年度业绩，其中将载有华夏基金的主要财

务数据。 基于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公司对华夏基金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华夏基金总资产人民币176.50亿元， 总负债人民币52.60亿

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4.75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1.63亿元，综合收益总额人民

币22.48亿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夏基金母公司管理资产规模为人民币17,216.26

亿元。

本公告所载华夏基金2022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8日


